附件四：投标函格式
投标函
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中国联通集团北京市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称“我方”）已仔细研究了北京公司（2018年-2019年）房地产类业务咨询及评估服务的供应商选择项目、招标编号：CYX2018-ZB-BJLT044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包括澄清或者修改文件以及有关附件，我方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递交符合要求的全部投标文件。
我方承诺如下内容：

1.
我方的投标文件包含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1款规定的全部内容。

2.
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投标有效期为180天）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
随同本投标函递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

4.
我方在评标过程中根据评标委员会要求提供的符合相关规定的澄清文件，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5.
我方同意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者资料，并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

6.
我方承诺不向第三方透露与招标相关的所有信息。
7．我方承诺，与贵方聘请的为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及任何附属机构均无关联关系，我方不是贵方的附属机构。
8.我方承诺，与贵方委托的招标代理公司无隶属关系、控股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如有虚假，我方接受投标被否决，并承担其他一切法律后果。
9.
如我方中标：

（1）
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
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递交履约保证金、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3）
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

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不可偏离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如有弄虚作假，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10．其他补充说明：无。
投标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单位地址：_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邮政编码： 100029            
电    话： 010-82253558      
传    真： 010-82253565      
日期：  2018   年   6   月  20    日
